附件3：
温州港集团工程建设项目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为进一步加大集团工程建设项目推进力度，细化分工、明确责任，确保“百日攻坚”行动取得成效，并充分发挥考核工作的激励、监督和导向作用，建立健全创优争先的长效机制，根据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2011年度市本级单位投资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温委办发〔2011〕119号）和《关于开展温州港集团“十大工程”项目实施情况专项督查的通知》（温港集〔2011〕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一、考核对象

考核对象为2011年度集团“十大工程”建设中包含的各项工程建设项目的责任单位、牵头领导及责任人（具体见附件）。
二、考核内容

根据考核对象负责的工程建设项目所处的阶段不同，分已开工建设的实施类项目的形象进度和投资额，及前期审批类项目的审批进度（以市政府年度考核目标为准）。

三、项目设置和赋分办法

根据已开工建设的实施类项目和前期审批类项目，分别采取不同的评分办法计算每个项目月度和年度总分。承担多个建设项目的责任单位、牵头领导、责任人的年度考评分为各自负责项目得分总和的加权平均值。
四、项目年度投资任务和前期工作任务的确定
“百日攻坚”任务目标：以在四季度完成集团“2011年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和前期计划”为目标，进行逐月考核，并于2012年年初进行综合考核。根据市委市政府考核办法和具体情况，项目2011年9月份之前的实施进度以9月底为准。
2012年项目计划：以集团“十二五”规划要求和各项目部2012年实际工作要求为基础，参考温委办发〔2011〕119号文件要求，综合平衡。
五、项目考核赋分方法

1.每个项目的考绩打分标准以温委办发〔2011〕119号文件标准为依据进行赋分，并对各个项目的完成情况在年底进行考核，计算全年工作完成率，以完成率得分作为考绩标准。

2.处于前期审批阶段的项目，前期工作考核设总分100分，分为四个节点目标（分别为：项目建议书批复或出具项目服务联系单或召开项目建设条件联审会；完成工可批复；完成初步设计批复；完成施工招标，发出中标通知书），每个节点工作完成得分25分。前期节点工作未按计划时间完成的，每拖延一个月完成，额外扣除该节点应得分数的10%（不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）。

3.实施项目以中标通知书发出次月开始计算，建设期限以合同工期或36个月作为期限，并据此计算每月计划投资额。

4.前期项目没有当月节点工作目标，或已完成总投资额的扫尾项目，按当月工作计划任务进行考核。
5.当年开展前期并开工的项目，以两者工作完成得分率均值作为全年考绩成绩。

6.年度考绩得分80分以上为优秀，60分以上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7.对于投资特别大或影响特别的项目，参考市有关得分系数的规定，进行调整。
本考绩办法为试行办法，若市考绩政策（考绩计算办法）调整，相应进行调整。年度考绩目标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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